
长江口生态环境保护司法协同交流会 均资料照片

□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一个如常的工作日， 崇明区人民法院生态司法协同中心大会议室内， 一场环资案件疑难问题研讨会正在进行

中， 崇明法院陈家镇法庭庭长黄菲菲和与会专家学者， 正对法律适用等相关议题焦灼碰撞。

同一时空维度内， 陈家镇法庭法官贺宇红正联合相关职能部门工作人员， 在位于长兴岛的上海某船舶修造厂

内， 就滩地腾退后的生态修复效果进行现场检查……

这样交错的两幅画面， 正是崇明法院多层次深度协同， 推动构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崇明格局的生动写照。

今年以来， 崇明法院立足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 锚定生态司法坐标， 率先在上海打造生态司法协同平台， 从

院内到院外、 从岛内到岛外、 从线下到线上……织起一张生态协作联动的“网状图”， 探索用小支点撬动生态保护

的大治理。 数据显示： 今年， 崇明法院受理的环资刑事案件数量较 2020 年下降近八成， 协同治理的生态保护实效

明显提升。

府院联动找回“消失的滩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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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回“消失的长江滩涂”！
小支点撬动生态大治理 崇明法院建立上海首个生态司法协同平台

  “这里原先是一片砂石堆场， 堆

满了混凝土和其他建筑材料， 导致场

地都硬化了， 现在已经完全恢复了滩

涂的功能。” 11 月初， 主题教育指导

组赴陈家镇查看长江某滩涂生态修复

情况， 面对曾经“受过伤”， 而今已

植满绿皮的滩涂， 贺宇红百感交集地

介绍。 身为承办法官， 她已记不清这

是自己第几次来到这块熟悉的地方。

案件， 还要从一份早年的协议说

起……

2003 年， 一家建筑材料公司租

用一块长江沿岸滩涂作砂石堆场， 并

进行疏拓保滩， 至 2019 年合同期满。

其间， 该公司建造了临时水泥桶仓及

砂料堆场， 从事混凝土生产、 加工。

合同到期后， 合同双方就是否续租产生

纠纷。

“案件审理是一方面， 但更重要的

是， 这块滩涂毗邻长江， 长此以往肯定

会对长江口滩涂生物多样性、 湿地生态

服务功能造成影响。” 对于贺宇红所在

的环资审判团队来说， 这是大家共同的

顾虑。

如何用司法守护绿色， 抓住生态修

复的最佳时机？ 生态司法协同平台给出

了方向！

“在整个协同体系的布局中， 我们

依托生态司法协同平台， 牵头相关部门

会商研判， 进一步畅通信息收集及沟

通。 ”贺宇红介绍，依托驻区河长办法官

工作室，协商确定了“引导完善审批+坚

决清退违占”的分类处理工作思路。

此后， 通过多部门共同努力， 引导

被告主动先行腾退近四分之三堆场区

域， 交由有关部门适时开展生态环境整

治。

“对于剩余四分之一的筒仓生产核

心区域， 涉及 5 个巨型的混凝土筒仓的

腾退， 为避免发生意外， 我们也是通过

平台召集了环保、 消防、 水务等多部门

参与， 最终顺利完成了腾退。”

贺宇红粗略算了算， 从今年 2 月案

件进入执行程序， 到 5 月基本恢复滩涂

功能， 多部门通过生态协同仅仅花了 3

个月时间， 就让久违的飞鸟翔集的长江

滩涂重归大自然。 这一案件也因此获评

最高人民法院湿地生态保护典型案例。

  以外部合力释放动能， 实现生态

环境一体化保护， 崇明法院在建立生

态司法协同治理“朋友圈” 的过程

中， 将“圈” 从行政职能“画” 到司

法赋能的同时， 又从本岛“画” 到了

同饮长江水的长三角区域。

2019 年， 崇明与江苏交界水域

发生一起非法采砂案件， 魏某某、 刘

某某驾驶的“三无” 采砂船经事先联

系， 与胡某某驾驶的“联顺 1078”

货运船在长江水域会合后非法采砂 2

次， 盗采江砂 1414.38 吨。

“由于非法采砂的点位毗邻水源

生态涵养红线、 生物多样性保护红

线， 不仅打破了河道泥沙输送能力之间

的平衡， 还造成破坏浮游生物、 底栖生

物生存环境的毁灭性破坏， 严重损害长

江生态功能。”

黄菲菲透露， 该案中， 胡某某后来

被江苏如皋市人民法院判处承担刑事责

任。 “刑事判决后， 崇明检察院与侵权

人胡某某等展开跨省磋商， 达成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协议， 并向我院申请确认赔

偿协议效力。” 去年 4 月， 崇明法院最

终确认磋商协议合法有效。

这起案件， 也成为崇明法院携手崇

明检察院在全市探索的第一起跨行政区

生态磋商+司法确认的成功案例， 为探

索长三角一体化生态保护积累了经验。

“这起案件顺利办结，正是依托于我

们生态司法协同平台的雏形。 ” 黄菲菲

说，2019年，崇明法院与上海铁路运输法

院、江苏如皋、东台、江阴法院4家法院建

立了协作框架。“在此基础上，今年我们

做了升级，”黄菲菲介绍，今年9月，5家法

院签署了《长江口生态环境保护司法协

同崇明共识》，在司法协助、修复治理等

多个方面进行了细化。 同时依托崇明法

院今年上线的生态司法协同智慧平台，

在数据共享、 平台对接及场景应用开发

等方面确定了合作方向， 携手推动构建

长江口生态环境保护司法协同新格局。

  “没见过七个人组成的合议庭， 这

样的法庭竟搬到了家门口！” ……11 月

15 日下午， 崇明法院在陈家镇开展巡

回审判， 组成七人合议庭， 由院长担任

审判长， 公开审理了一起非法捕捞水产

品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在这次特殊的下乡开庭之后， 还有

一场更为别出心裁的“沉浸式” 联合普

法活动。

活动中， 贺宇红和崇明区人大代表

杨华、 上铁检检察官黄潇筱、 东滩自然

保护区管理事务中心巡护管理科科长庚

志忠等， 围绕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的基

本构成、 常见的禁用渔具渔法等， 向老

百姓做了深入浅出的普法宣传。

在崇明，该模式并非第一次。今年全

国生态日当天， 崇明法院联合上海铁路

运输检察院、 崇明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同

样借巡回审判，在向化镇开展了一场“全

国生态日‘渔’你同行”主题普法宣传。

“生态司法协同平台让我们这些原

本独立的部门， 通过联合普法的形式找

到了协同发力的支点。”黄菲菲介绍，“在

平台建立过程中， 我们不仅依托法官工

作室，采集基层环资问题，提前介入、协

同化解，做好诉源治理，同时我们也一直

在努力开展常态化的巡回审判与联合普

法宣传活动， 借此机会传播生态环保理

念，从而在源头上实现案件减量。 ”黄菲

菲欣喜地说，从数据来看，今年，崇明法

院受理的环资刑事案件数量较 2020 年

下降近八成，传播效应已经凸显。

“生态司法协同智慧平台收到了诉

前协调化解的申请， 我们会抓紧落实。”

“大家可以在智慧平台上同步看到

生态修复的进度， 我们后续会发出相关

司法建议。”

“大家看看， 对这一违法行为的事

实认定与法律适用有何意见？”

“在东滩鸟类自然保护区执法过程

中， 有遇到什么问题需要人民法院进行

配合吗？ 你们也可以在生态司法协同智

慧平台上提出事项协助。”

……

在日常忙碌的节奏中， 崇明法院环

资审判团队的法官们又进入到了审判事

务之外的延伸工作之中， 而这些工作的

主旋律 ， 都在围绕着 “协同 ” 和 “共

治”， 在线上线下两个波段同频共振。

“生态环境是一个系统性工程， 只

有打破行政区块管理和职能部门分工之

间割裂的现实矛盾， 才能让生态协同真

正实现 ‘提速运行’， 这也是我们建立

这样一个生态司法协同平台的初衷。”

在崇明法院的愿景中， 未来， 生态

司法协同平台的 “朋友圈” 还会越来越

大， 从人民法院合作到院校深化， 从岛

内部门联动到岛外协作共享， 从长三角

对口法院再到长江流域省市法院， 真正

实现生态环境共建共治共享。

崇明法院现场执行滩涂腾退

40亩砂石堆场、5只巨型筒仓

从首次“跨省磋商”到协作升级非法采砂案“探路”

“沉浸式”联合普法

做好诉源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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